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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持續關連交易

關於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可續期委託貸款的公告

於2026年2月11日，公司分別與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簽署了框架協議，
約定公司向山東公司提供不超過人民幣117.50億元可續期委託貸款，
向巢湖發電提供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可續期委託貸款。前述貸款無
固定期限，具體以實際簽署的可續期委託貸款協議為準，初始借款期
限自放款日起算。貸款用途為用於火電企業保供。山東公司及巢湖發
電為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

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向關連附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由於本次交易
的交易規模超（以累計）逾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有關適
用百分比率的 5%，以及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該等交易構成本
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因此本次交易需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71及
14A.35條的年報申報、公告披露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根據適用的中國法律的相關規定，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東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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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擬召開股東會，以就本次交易尋求獨立股東批准。本公司會將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本次交易的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
務顧問的意見之通函盡快寄發予各股東，以讓本公司擁有充裕時間
編製載入通函的資料。

一 . 本公司、華能集團、山東公司及巢湖發電之關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境內開發、建設、經營和管理發電
廠，是中國最大的上市電力供應商之一，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
司擁有可控發電裝機容量為155,869兆瓦。

華能集團主要從事實業投資經營及管理，電廠的開發、投資、建設、
經營和管理；組織電力（熱力）的生產、銷售；從事能源、交通運輸、
新能源、環保相關產業及產品的開發、投資、建設、生產、銷售。

山東公司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山東公司 80%的權益，
華能集團持有剩餘20%的權益。山東公司主要從事電力（熱力）項目
的開發、投資、建設、運營、管理，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國家有
規定的，憑許可證經營）；供熱管網的投資、建設、運營、管理；汽、
熱、冷的購銷；配電網的投資、建設、運營、檢修；清潔能源的開發
和利用；電力購銷；售電業務；火力發電技術諮詢服務；合同能源管理；
廢棄資源的回收加工處理、銷售；煤炭、交通運輸、相關產業的投資（依
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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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發電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巢湖發電 60%股權，華能
香港持有巢湖發電10%股權，淮河能源持有巢湖發電剩餘的30%股
權，淮河能源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的第三方。巢湖發電主要從事電力的生產和供應；電力項目的建設、
運營、管理；清潔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售電業務；合同能源管理；廢
棄資源（不含危險廢棄物）的回收、加工、處理、銷售；工業供熱管網
的建設、運營、管理；汽、熱、冷的購銷；配電網的建設、運營、檢修；
熱力的生產和供應（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
開展經營活動）。

山東公司及巢湖發電為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截至本公告發佈之
日，華能集團直接持有華能開發 75%的權益，間接持有華能開發 25%

的權益，而華能開發持有本公司32.28%的權益，為本公司的直接控
股股東。華能集團是以經營電力產業為主的國有中央企業，由國務
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華能集團亦直接持有本公司9.91%

的權益，並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華能香港間接持有本公司3.01%的權益，
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華能財資間接持有本公司0.84%的權益，通過其
一致行動人華能結構調整1號證券投資私募基金間接持有本公司0.20%

的權益。華能集團是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

在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華能集團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
本公司與華能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
的交易遂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需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下有關的披
露及╱或需尋求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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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次交易概述

為落實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實現減少火電機組虧損、能源保供安
全和降低整體資產負債率的目標，公司擬向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
發放可續期委託貸款。於2026年2月11日，公司分別與山東公司和巢
湖發電簽署了框架協議，約定公司向山東公司提供不超過人民幣
117.50億元可續期委託貸款，向巢湖發電提供不超過人民幣 10億元
可續期委託貸款。前述貸款無固定期限，具體以實際簽署的可續期
委託貸款協議為準，初始借款期限自放款日起算。貸款用途為用於
火電企業保供。前述利率為上游資金募集成本及相關稅費等的合計數。
具體發放貸款時，公司再在框架協議確定的範圍內分別與山東公司
和巢湖發電簽署具體可續期委託貸款協議。

本次交易將不影響公司的正常業務開展及資金使用，不屬於上海上
市規則等規定的不得提供財務資助的情形。

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夠對其業務、財務、
資金管理等方面實施有效的風險控制。因此，本次為控股子公司提
供可續期委託貸款事項處於風險可控範圍之內，不會對公司的日常
經營產生重大影響，不會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
利益。

三 . 山東公司與巢湖發電的基本情況

（一） 山東公司的基本情況

山東公司成立於2008年5月，目前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山東公司80%股權，華能集團持有山東公司 2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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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於2025年4月18日出
具的《審計報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山東公司資產總額人民
幣779.12億元，負債總額人民幣500.25億元，淨資產人民幣278.87

億元，資產負債率64.21%。2024年1-12月，營業收入人民幣336.36

億元，利潤總額人民幣21.62億元，淨利潤人民幣 16.81億元。

截 至2025年9月30日，山 東 公 司 未 經 審 計 的 資 產 總 額 人 民 幣
780.59億元，負債總額人民幣485.08億元，淨資產人民幣295.51億
元，資產負債率62.14%。2025年1–9月，營業收入人民幣228.13億元，
利潤總額人民幣24.03億元，淨利潤人民幣 20.62億元。

山東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為了落實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公司擬向山東公司提供可續期
委託貸款，從而實現減少火電機組虧損、能源保供安全和降低
整體資產負債率的目標。本次可續期委託貸款對象山東公司為
公司直接控股 80%的子公司，公司能夠對其業務、財務、資金管
理等方面實施有效的風險控制。山東公司其他股東未同比例同
條件提供財務資助。

2025年度，山東公司所屬華能萊蕪發電有限公司為山東公司提
供財務資助人民幣8.3億元，山東公司所屬華能煙臺八角熱電有
限公司為山東公司提供財務資助人民幣6億元，該等財務資助
均處於存續期，未發生到期後未能及時清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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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巢湖發電的基本情況

巢湖發電成立於2007年11月，目前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
有巢湖發電60%股權，華能集團全資子公司華能香港持有巢湖
發電 10%股權，淮河能源持有巢湖發電 30%股權。

根據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於2025年3月25日出
具的《審計報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巢湖發電資產總額人民
幣16.11億元，負債總額人民幣15.57億元，淨資產人民幣0.54億元，
資產負債率 96.64%。2024年1-12月，營業收入人民幣 26.39億元，
利潤總額人民幣0.37億元，淨利潤人民幣 0.37億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巢湖發電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人民幣 14.41

億元，負債總額人民幣11.70億元，淨資產人民幣2.70億元，資產
負債率81.24%。2025年1–9月，營業收入人民幣 19.37億元，利潤總
額人民幣2.04億元，淨利潤人民幣 2.04億元。

巢湖發電未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為了落實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公司擬向巢湖發電提供可續期
委託貸款，從而實現減少火電機組虧損、能源保供安全和降低
整體資產負債率的目標。本次可續期委託貸款對象巢湖發電為
公司直接控股 60%的子公司，公司能夠對其業務、財務、資金管
理等方面實施有效的風險控制。巢湖發電其他股東未同比例同
條件提供財務資助。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為巢湖發電提供財務資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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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可續期委託貸款協議的主要內容

公司擬分別與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簽訂的框架協議主要條款如下：

（一） 與山東公司簽訂的關於可續期委託貸款框架協議

簽約方： 華能國際

山東公司

日期： 2026年2月11日

金額： 華能國際將人民幣資金117.50億元整按
委託貸款程序向山東公司發放和收回。
前述資金本金金額為最高限額，具體以
實際簽署的可續期委託貸款資金金額
為準。

期限： 無固定期限，具體以實際簽署的可續期
委託貸款為準。初始借款期限自放款日
起算。

利率： 本合同項下貸款利率由華能國際確定，
實行固定利率，年利率為上游資金募集
成本及相關稅費等合計數，具體以實際
簽署的可續期委託貸款利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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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華能國際同意山東公司將在本合同項
下借入的本金用於火電企業保供。未經
華能國際書面同意，山東公司不得改變
借款用途，包括但不限於山東公司不得
用於國家禁止的領域和用途。

擔保方式： 信用擔保。

違約責任： 本合同生效後，雙方均應履行本合同約
定的義務，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
履行本合同所約定的義務的，應按合同
約定或法律規定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並賠償由此給其他各方造成的損失。如
山東公司出現違約，華能國際有權上調
本合同項下貸款的執行利率，利率上調
公式為：屆時本合同約定適用的執行利
率基礎＋300bp╱年，並以此利率執行，
直至本合同項下構成山東公司違約的
事件已結束，或本合同已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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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巢湖發電簽訂的關於可續期委託貸款框架協議

簽約方： 華能國際

巢湖發電

日期 2026年2月11日

金額： 華 能 國 際 將 人 民 幣 資 金 10億 元 整 按 委
託貸款程序向巢湖發電發放和收回。前
述資金本金金額為最高限額，具體以實
際簽署的可續期委託貸款資金金額為準。

期限： 無固定期限，具體以實際簽署的可續期
委託貸款為準。初始借款期限自放款日
起算。

利率： 本合同項下貸款利率由華能國際確定，
實行固定利率，年利率為上游資金募集
成本及相關稅費等合計數，具體以實際
簽署的可續期委託貸款利率為準。

用途： 華能國際同意巢湖發電將在本合同項
下借入的本金用於火電企業保供。未經
華能國際書面同意，巢湖發電不得改變
借款用途，包括但不限於巢湖發電不得
用於國家禁止的領域和用途。

擔保方式： 信用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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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責任： 本合同生效後，雙方均應履行本合同約
定的義務，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
履行本合同所約定的義務的，應按合同
約定或法律規定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並賠償由此給其他各方造成的損失。如
巢湖發電出現違約，華能國際有權上調
本合同項下貸款的執行利率，利率上調
公式為：屆時本合同約定適用的執行利
率基礎＋300bp╱年，並以此利率執行，
直至本合同項下構成巢湖發電違約的
事件已結束，或本合同已解除。

五 . 本次交易風險分析及風控措施

公司向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提供可續期委託貸款的風險處於公司
可控範圍之內，公司能夠有效保證資金安全，不會對公司的日常經
營產生重大影響，不會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六 . 累計提供財務資助金額及逾期金額

本次提供財務資助後，公司提供財務資助總餘額為人民幣151.5億元，
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比例為11.0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對合併報表外單位提供財務資助的情況；公司提供的財務
資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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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董事會確認

本公司董事會已審核批准通過了《關於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可續
期委託貸款的議案》。根據上海上市規則和香港上市規則第14A.68(8)條，
本公司董事會中與本次交易視為有利害關係（基於其在華能集團及
其聯繫人的管理職位）的董事王葵先生、劉安倉先生、杜大明先生、
周奕先生、李來龍先生、李進先生及王鈺先生未參加對簽訂該議案
的表決，有關議案由非關連董事進行表決。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框架協議是按下列原則簽訂的：(i)屬於本公司
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ii)按一般商業條款（按公平磋商基準或不遜
於本公司可獲得的來自獨立第三方之條款）；和 (iii)按公平合理之條
款及符合本公司及全體股東之利益。

八 . 香港上市規則下的涵義

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向關連附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由於本次交
易的交易規模超（以累計）逾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07條計算的有關
適用百分比率的 5%，以及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本次交易構
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因此本次交易需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71及14A.35條的年報申報、公告披露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根據適用的中國法律的相關規定，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東會審議通過。

九 . 股東會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本次交易需取得獨立股東的批准。本公司擬召
開股東會，以就（其中包括）本次交易尋求獨立股東批准。華能集團
及其聯繫人將於股東會上就（其中包括）本次交易的議案放棄投票，
將予提呈的決議案將以普通決議案方式通過，並遵照香港上市規則
的規定以投票方式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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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的要求，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將就（其中包括）
本次交易的條款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並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就（其
中包括）本次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本公司會將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本次交易的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
件及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之通函盡快寄發予各股東，以讓本公司擁
有充裕時間編製載入通函的資料。

十 . 釋義

「聯繫人」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巢湖發電」 指 華能巢湖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 

「華能國際」
指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關連附屬公司」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框架協議」 指 公司分別與山東公司和巢湖發電於2026年
2月11日簽署了《關於可續期委託貸款框架
協議》的總稱

「華能開發」 指 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華能香港」 指 中國華能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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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能源」 指 淮河能源電力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華能財務」 指 中國華能財務有限責任公司

「華能集團」 指 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委員會」
指 為考慮就（其中包括）本次交易而成立的董

事委員會，由獨立於是項交易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

「獨立股東」 指 華能集團及其聯繫人士以外的本公司股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山東公司」 指 華能山東發電有限公司

「上海上市規則」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子公司」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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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 指 公司擬為控股子公司山東公司提供不超過
人民幣117.5億元可續期委託貸款，擬為控
股子公司巢湖發電提供不超過人民幣 10億
元可續期委託貸款

承董事會命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黃朝全

公司秘書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王　葵（執行董事）
劉安倉（執行董事）
杜大明（非執行董事）
周　奕（非執行董事）
李來龍（非執行董事）
李　進（非執行董事）
曹　欣（非執行董事）
高國勤（非執行董事）
丁旭春（非執行董事）
王劍鋒（非執行董事）
寇堯洲（非執行董事）

夏　清（獨立非執行董事）
賀　強（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麗英（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守文（獨立非執行董事）
黨　英（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羨崇（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　鈺（職工代表董事）

中國‧北京
2026年2月12日


